禹州市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

定 价 方 案

（征求意见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住建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指导意见》（豫发改收费〔2019〕316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豫发改价调〔2022〕612号），按照谁产生垃圾谁付费的原则，参照《禹州市乡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调查报告》，经研究，现将禹州市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拟定价方案公布如下：
一、拟制定价格方案

（详见附表）

二、适用范围

我市各乡镇辖区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城乡居民和暂住人口，以及乡镇政府所在地街道区域内常住居民住户，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其他农村环卫作业覆盖区域，建议所在村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后，可参照此收费标准执行。

三、减免政策

对经济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家庭给予一定生活垃圾处理费减免或免收；烈属、五保户免收；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户、残疾人，凭有效合法证件的人员生活垃圾处理费减收或免收；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机构凭相关证明材料减收或免收。

四、其他规定

1.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单位在征收垃圾处理费时应主动出示收费标准文件依据，统一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所收费用应全部用于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

2.本次标准制定涉及面较广，各相关单位要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并做好政策衔接工作，充分发挥垃圾处理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价格执行时间和期限

本次定价自2026年  月执行，试行三年（暂定）。
